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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國土計畫（草案）公開展覽公聽會-新店區場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會議時間：108年6月10日(星期一)下午2時30分 

二、會議地點：新北市新店區文中廣明市民活動中心 

三、主持人：城鄉發展局王總工程司敏治 

四、與會人民或團體發言要點及回應意見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呂欣潔 

五、會議結論： 

（一）新店區場次公聽會與會人員所提意見，屬本市國土計畫範疇將納入新

北市國土計畫（草案）擬訂參考。 

（二）另涉及市府相關權責之建議意見，請市府各局處協助依其主管權責填

寫回應情形（如附表），本府彙整後將上網公開紀錄，供相關機關、

團體參考。 

六、散會(下午3時45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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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新北市國土計畫(草案)新店區場次公聽會發言要點及回應意見 

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

1.梁先生 1.新北市國土計畫 (草

案)有無主動復育型的

規劃，將非農地變更回

農地。 

◎農業局 

農業發展地區係依內政部營建署及行政院農業委員

會公告之劃設準則進行劃設，後續仍依該準則規劃

實施。 

2.非優良等級農地只是

生產力稍差就可以開

發嗎?農業發展地區總

面積加起來比現況多

還是少? 

◎農業局 

國土計畫法依生產條件將農業發展地區分為五類，

後續仍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分類原則進行劃設並

分級管制。 

3.新北市國土計畫 (草

案)國土功能分區示意

圖之圖資來源引用有

誤，未考慮淹水潛勢圖

資。 

◎城鄉發展局 

依循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

條件及順序劃設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圖。另有關淹水

潛勢圖資非屬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。 

4.未來人口成長將減緩，

而都市計畫仍持續劃

設，新北市國土計畫

(草案)應檢討現行劃

設之都市計畫予以指

導。 

◎城鄉發展局 

本計畫業已考量未來人口之增長，並於成長管理計

畫中敘明，以淡水、汐止、新店以西為核心區成長

環，成長區域尚包含「新北市區域計畫」劃設之新

訂或擴大都市計畫、規劃中整體開發計畫、開發許

可案件，除配合產業發展及其衍生住商需求外，原

則不另新增住商使用。 

5.應檢討現有閒置工業

區，不能持續新設工業

區。 

◎經濟發展局 

1.為滿足產業用地需求，市府已先行針對既有閒置

工業區進行盤點、運用，如新店寶高園區即屬既

有閒置乙種工業區活化案例，並因應本市經濟發

展蓬勃及企業土地擴廠升級、轉型需求，規劃建

置標準廠房供產業進駐租用。 

2.針對產業用地供給面，則運用已建置「新北市工

業用地供需服務資訊網」平台資源，清查、匯集

境內閒置工業用地及廠房，使得土地資訊透明化，

並媒合需求廠商積極促使閒置工業土地及廠房活

化再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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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

3.另為增加產業使用彈性，引導目標產業進駐開發，

目前既有整體開發案件以劃設產業專用區為主。 

2.徐小姐 1.新店灣潭地區有淹水

風險，不能直接劃為都

市發展地區，需套疊淹

水潛勢地區分析後再

確認應劃設之國土功

能分區類型。 

◎城鄉發展局 

本市國土計畫所劃設之分區示意圖係依國土計畫法

及全國國土計畫中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予

以劃設；灣潭位於已發布都市計畫之地區，依前開

規定將劃入城鄉發展地區。針對都市計畫區內淹水

及崩塌之地區，於通盤檢討時考量安全性皆會進行

檢視。 

2.如何取得更細部都市

計畫圖資。 

◎城鄉發展局 

可至城鄉發展局資訊網查詢。 

3.可否有更多管道如

email方式提供陳情意

見給城鄉發展局彙整。 

◎城鄉發展局 

依國土計畫法第 12條規定，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

覽期間內，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，向該管

主管機關提出意見。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，請以書

面郵寄或親自送達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或該轄區

之區公所。 

3.林小姐 1.新店水源保護區、安坑

地區不能直接劃為城

鄉發展地區，應劃為國

土保育地區。 

◎城鄉發展局 

本次公開展覽(草案)內容係依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

土計畫中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予以劃設為

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、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或農業

發展地區第 5類，且後續仍依都市計畫法管制。 

2.內政部國土功能分區

劃設原則有誤應先修

正檢討。 

◎城鄉發展局 

本次新北市國土計畫係依循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

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順序予以劃設各國土

功能分區，有關分區之劃設條件如何符合地方需求

等意見將納入考量，並於第三階段由地政局依此原

則進行劃設作業。相關意見將納入紀錄於後續審議

過程與營建署提出討論。 

◎地政局 

本局後續辦理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，將依據

國土計畫法、「全國國土計畫」訂定之國土功能分區

及其分類方式、劃設條件及劃設順序、本市國土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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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序 發言摘要 回應意見 

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內容，以及「國土功能分區

圖繪製作業辦法」及「國土功能分區規劃作業手冊」

等相關規定辦理，前開作業辦法及作業手冊內政部

刻正研議擬定中，有關民眾所述劃設原則有誤應予

檢討一節，將彙整民眾具體指陳內容後向營建署提

出建議。 

4.郭先生 1.如何取得都市計畫相

關土地圖資。 

◎城鄉發展局 

可至城鄉發展局資訊網查詢。 

2.安坑地區禁建管制50

年，新店安坑都市計畫

已公告，後續開發期程

需加快。 

◎城鄉發展局 

考量整體開發地區涉及山坡地修法規定，導致坡度

30%以上土地僅能供作建築之法定空地使用，開發方

式已研議提出各種方案皆經評估財務不可行；故後

續將依行政院、立法院完成相關土地徵收法規明確

後，並就都市發展狀況、趨勢、重大建設計畫、未

來整體開發地區供需量、空屋率、土地去化率等因

子評估具體開發可行性，俾利後續推動安坑地區之

整體開發。 

 


